
 

中國香港射箭總會 

綜合運動會 (亞運會、全國運動會等) 

選拔及上訴機制 
(中國香港射箭總會於 2022 年 1 月 17 日第 82 次執行委員會會議通過本「綜合運動會選拔及上訴機制」 

並於 2025 年 5 月 19 日第 101 次執行委員會會議通過以下修訂) 

 

基本提名條件：  

1. 該年度中國香港射箭總會註冊會員 

2. 相應弓種高級組射手 

3. 擁有代表香港參賽的資格 (持有香港特區護照) 

4. 於截止報名前半年內於中國香港射箭總會認可賽事中達到指定項目的達標分  

5. 獲提名後必須接受總會安排的訓練，並達至少 80%出席率 

6. 如有個別提名條件，將根據當時比賽報名表而定 

 

選拔方法 (總會) 

根據主辦單位公佈的參賽名額，中國香港射箭總會將透過下列方式決定初步提名名單，再呈交予綜合

運動會的籌備委員會作最終決定。  

 

1. (a) 總會獨立舉辦的綜合運動會選拔賽/集訓隊選拔賽 (佔 50%，只限同日舉行) 註*1 或 

(b) 總會舉辦的綜合運動會選拔賽 (佔 40%) + 集訓隊舉辦的選拔賽 (佔 10%)， 

合共 50% (只限不同日舉行) 註*1 

2. 海外賽事資格計分賽 (佔 25%) 註*2 

3. 四年內最佳一場海外賽事成績 (透過總會遴選成為代表參加，佔 25%) 註*3 

 

註*1： 綜合運動會選拔賽共分四日進行，上午為排位賽 (50%)、下午為淘汰賽 (50%)。以四場

賽事中最好成績的三場計算，佔總成績 50%，滿分 30 分。射手可自行決定是否出席全部

四日賽事。如發現射手採取消極方式作賽，賽事委員會將轉交予紀律聆訊小組作出合適

處分，包括取消涉事射手的選拔賽成績。 

 

長居海外射手可以選擇用海外賽事成績代替總會舉辦的選拔賽，但其比賽時間必須與選

拔賽舉行的日子相距不超過一個月 (以比賽首天計算)。海外賽事的賽制必須採用國際射

箭聯會規則並符合中國香港射箭總會的要求。一場海外賽事只可代替一日選拔賽成績，



 

只計算排位賽成績 (100%) 

假設四埸選拔賽因任何原因未能全數舉行 (包括預定的後備日子)，將以已舉辦的選拔賽計算成績 (百分

比不變)。如果四埸選拔賽全部未能舉行，將以海外賽事資格計分賽(70%)及射手四年內

最佳一場海外賽事成績計算(30%)的方式計算。 

註*2： 透過總會每年指定四場海外賽事資格計分賽中最好成績的三場計算 (以截止提名日前四場

計算)，排位賽 (50%)、淘汰賽 (50%)，佔總成績 25%，滿分 15 分。 

註*3： 參照體院通用計分，以四年內最佳一場海外賽事成績計算 (得分 x 10 ) ，佔總成績 25%，

滿分 15 分。另外，海外賽事成績將遁年份有所遞減 (以截止提名日計算)： 

- 4 年前成績 (20%) 

- 3 年前成績 (50%) 

- 2 年前成績 (80%) 

- 1 年內成績 (100%) 

*以海外賽事的最後一天計算 (如運動員需參加閉幕禮則以閉幕禮當天計算)，即使只超出

一天，仍會視作較舊的成績計算。例如：杭州亞運會的截止提名日期為 2023 年 2 月 25

日，第十四屆全國運動會 (射箭項目為 2022 年 2 月 21 至 2 月 25 日) 會視為 2 年前成績 

(80%) 計算。 - 以上例子只為方便理解，並非真實日期 

例子：  

1a) 總會獨立舉辦的綜合運動會選拔賽/集訓隊選拔賽 (佔 50%，只限同日舉行) 

綜合運動會選拔賽最佳成績為第一日(排位賽第 4 名、淘汰賽第 2 名) 、第三日(排位賽第 1 名、淘汰賽

第 8 名)和第四日(排位賽第 13 名、淘汰賽第 1 名) ，其總分為排位賽 (50%)、淘汰賽 (50%) 計算 

(14.5+14.25+13) x 50 % = 20.88 分 (取小數點後 2 個位, 四捨五入)。 

 

1b)總會舉辦的綜合運動會選拔賽 (佔 40%) + 集訓隊舉辦的選拔賽 (佔 10%)，合共 50% (只限不同日

舉行)  

綜合運動會選拔賽最佳成績為第一日(排位賽第 4 名、淘汰賽第 2 名) 、第三日(排位賽第 1 名、淘汰賽

第 8 名)和第四日(排位賽第 13 名、淘汰賽第 1 名) ，其總分為  (14.5+14.25+13) x 40 % = 16.70 分 

(取小數點後 2 個位, 四捨五入)。 

集訓隊舉辦的選拔賽最佳成績為第一日(排位賽第 3 名、淘汰賽第 4 名) 、第三日(排位賽第 2 名、淘汰

賽第 7 名)和第四日(排位賽第 5 名、淘汰賽第 1 名) ，其總分為(13+13+15) x 10 % = 4.10 分 (取小數

點後 2 個位, 四捨五入) 

 

合共 16.70 分+4.10 分=20.80 分 (取小數點後 2 個位, 四捨五入)。 

 



 

四場海外賽事資格計分賽中最好成績的三場分數為 20 分、14 分和 10 分，其總分為 44 分 x 25 % = 

11 分。 

 

四年內最佳一場海外賽事成績為 2 年前的射箭世界盃第一站得到第 3 名，其總分為 4 分 x 10 x 80% x 

25 % = 8 分。 

 

三項合共所得總分為 (20.88 分+11 分+8 分) = 39.88 分  

 

按射手的弓種及性別分組排名，排名以射手於選拔方法內的三個計分項目得分總和計算，如有同分，

按以下方法決定排名： 

1. 海外排名  (以截止提名日計算) 

2. 如仍然相同，以本地排名決定  (以截止提名日計算) 

選拔流程 
 

 

 

 

 

 

 

 

 

 

 

 

 

 

遴選委員會 
由四名主要執委與四名總監中的三人組成  

 

公佈

選拔賽日期

公佈運動會

提名準則

組成遴選及上
訴委員會

接受提名

秘書處整理所
有提名

交予遴選委員
會進行遴選

公佈初步

提名名單

初步提名名單
上訴期 (如需

要)

交予籌備委員
會進行遴選

公佈最終參賽
名單

最終參賽名單
上訴期 (如需

要)



 

上訴委員會 
由四名主要執委與四名總監中的三人組成，必須有別於遴選委員會成員 

 

上訴程序 (初步提名名單) 

1. 運動員需於初步提名名單公佈後三個工作天內向總會提交書面上訴，有關上訴理據必須連同上訴信

及所需費用(港幣伍佰元正)交付總會秘書處。上訴成功將全數退回有關費用，上訴失敗則不獲發

還。 

2. 上訴委員會在收到上訴申請後十個工作天內將會召開聆訊 (出席聆訊者包括上訴人及其教練或屬會

代表)。聆訊結果會於聆訊後七個工作天內以書面回覆上訴人。 

3. 如上訴人不服上述聆訊結果，可在收到上述聆訊結果後三個工作天內向總會秘書處提交具理據的書

面申請及所需費用(港幣一千元正)要求作最後覆核。上訴成功將全數退回有關費用，上訴失敗則不

獲發還。主席在收到覆核申請後十個工作天內，會委任另外三名執行委員會成員組成最後覆核委員

會(成員必須沒有直接參與是次比賽的選拔及第一次聆訊)。最後覆核委員會於成立後十個工作天內

召開最後覆核聆訊 (出席聆訊者包括上訴人及其教練或屬會代表)。聆訊結果需於聆訊後七個工作天

內以書面回覆上訴人。最後覆核聆訊結果亦為最終裁決。 

4. 總會只負責提交初步提名名單予籌備委員會考慮，最終遴選決定權不在總會。如運動員對籌備委員

會的遴選決定有任何不滿，需依照籌備委員會的上訴機制作出上訴。 

 

 

 

 

 

 

 

 

 

 

 

 

 

 



 

附件一     

最終排名 → 排名分數 

根據射手最終排名所得排名分數(RP)如下。 

 

 

 

 

 

 

 

 

 

 

 

 
 

 

 

 

 

 

 

 

 

 

 

 

 

最終排名 排名分數 
1 20 
2 17 
3 14 
4 12 
5 10 
6 9.5 
7 9 
8 8.5 
9 7 
10 6.75 
11 6.5 
12 6.25 
13 6 
14 5.75 
15 5.5 
16 5.25 
17 4 
18 3.75 
19 3.5 
20 3.25 
21 3 
22 2.75 
23 2.5 
24 2.25 
25 2 
26 1.75 
27 1.5 
28 1.25 
29 1 
30 0.75 
31 0.5 
32 0.25 



 

附件二 

 


